罗平县2017年地方政府性
债务情况公开说明

县人大批准2017年我县债务限额为160000万元，其中：一般债务限额144000万元；专项债务限额16000万元。
[bookmark: _GoBack]截止2017年底，纳入地方政府债务系统的债务余额142847万元，其中：一般债务128067万元（一般债券128040万元，存量债务27万元），专项债务（专项债券）14780万元。2017年争取地方政府债券资金47020万元，其中：一般债券资金42720万元，专项债券资金4300万元。一般债券资金42720万元中，置换债券32720万元用于置换2014年政府债务系统锁定的政府一般债务；新增一般债券资金10000万元，用于提升城乡人居建设3460万元、用于村民小组活动场所建设980万元、用于农村环境整治运行经费1500万元、用于扶贫项目1060万元（产业扶贫500万元，扶贫贷款利息460万元）、用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3000万元。专项债券资金4300万元，用于置换土地储备中心收储土地形成的专项债务。

